
日前国家卫健委下发的《关于加快药学服务
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坚持公立医院药房的
公益性，公立医院不得承包、出租药房，不得向
营利性企业托管药房。此次属于第一次在国家层
面对公立医院药房托管现象直接说不。据了解，
此前全国范围内，约有过半数的二级及以下医院
已实施或计划实施药房托管。(12月12日《广州日
报》)

国家层面第一次明确要求，公立医院不得对
外承包、出租药房，不得向营利性企业托管药
房，这是有着强烈的历史与现实原因的。长期以
来，一些公立医院出于管理精力或能力有限，人
手有限，或明或暗地将药房对外承包、出租，或
交予营利性企业托管。表面上看，医院内或医院
外的药房是医院的，但实质上，公立医院会按照
销售金额分成收益，或是收取一定的出租、承包
或托管费用。这是历史原因。

而现实原因则是，随着我国的医改政策全面
取消药品加成，全面铺开零差率，全面实施“医
药分开”，通过消除“以药养医”来平抑药价、
缓解“看病贵”，公立医院的药房不得不由追逐
利润转变为追求保本。因此，不少公立医院更乐
意将药房托管给营利性企业，表面看起来，是在

“医药分开”，甚至是在“甩包袱”，但还是可
以按照药房的销售金额分成收益，或是收取一定
的出租、承包或托管费用。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形成的对外承包、出租
药房，或向营利性企业托管药房，都不是真正意
义上、相关部门与患者想要的“医药分开”。因
为从表面上看，公立医院不再直接销售药品了，
但它们与药房的利益关系仍然没有彻底切断，药
房的销售额越高，医院仍会获益越多，医生的处
方行为甚至仍会暗暗与药房的销售额挂钩，药房
药品的价格其实依然难以降低，医生多开药、多
拿提成的行为也难以禁绝。

对外承包、出租或托管了药房，甚至可能造
成药价上涨。一方面，原本只有医院自身吃药房
这块“蛋糕”，对外承包、出租或托管药房后，

分“蛋糕”者又增加一方，商家还要投入财力物
力人力，自然要谋取更多销售额才能平衡双方利
益。另一方面，据说一些上市药企都在抢滩布局
药房托管，将药房托管给龙头药企还可能涉嫌垄
断，出现独家配送及垄断经营现象，莫说降药
价，不涨价算是好的结局了。

总之，对外承包、出租或托管药房，有悖于
推行“医药分开”的初衷——— 建立药品流通的竞
争机制以促进药价降低，切断医院、医务人员与
药品营销商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以减少医生通
过滥开药品吃回扣，增加患者经济负担的现象。
据报道，此前北上广等省市已表态，将严管药企
托管药房，但有的省市只表示要“审慎”开展托
管或类似合作，态度较为温和婉转。期待此番动
真格，不留商量变通余地。

自从实施预约挂号以来，市民感受到无需
排队的方便，但又新添烦恼——— 广州多家医院
半夜12时集中放号源，市民得带病熬夜抢号，
实在是苦上加苦。针对市民投诉，12月11日广
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回应：已向全省开通预约
挂号的二、三级医院发出“特急”件，禁止医
院在晚上10时至次日早上6时集中放号。(12月12
日《新快报》)

预约挂号有效纾解了排队挂号的苦苦等
候，营造了就医的公平环境，也减少了医疗黄
牛对患者的二次伤害。但一些医院没有考虑实
际情况，将网络预约挂号的时间放在了晚上，
给患者或者家属带来了新的痛苦。

“半夜挂号”就犹如“半夜鸡叫”，不合
理，更不人性化。广州市卫生管理部门从实际
出发，本着以民为本的理念，禁止医院在晚上
10时至次日早上6时放号，这样的做法是一种人
性化的规定，纾解了“半夜挂号”带来的问
题，是对患者的关爱，也是一种为民情怀。当
然，我们也要看到“半夜挂号”背后的焦虑和
无奈。说白了，还是优质医疗资源缺失的问
题，有关主管部门，更需要思考如何从根本上
解决这个问题。

8天，从选址，到修建，到完工，帮困难群众新
修住房……贵州黔西县中坪镇顺河村主任杜正国
因在精准脱贫工作中“创新速度”而受到党内警告
处分。(12月1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从选址到完工，只用了8天时间，乍一听，还以
为是运用了什么高科技，提高了工作效率。事实
上，哪有什么高科技，而是杜正国为迎脱贫检查评
估，急于求成，要求施工人员8天内完成60平方米
房子的修建。在修建过程中，杜正国也未认真履行
监管工作职责，导致施工方随意选址，违规使用空
心砖砌筑地基和承重墙，存在地基不牢靠、材料不
合格、建设质量不达标等问题。

众所周知，国家出台政策，对贫困户进行危房
改造，目的是为了让农民们都能够居住在安全的
住房中。然而，仅用8天建起“一击就是一个窟窿”
的问题房，说白了，贫困户只不过是从原来的危房
搬到新建的危房中，不仅浪费国家资金，群众也得
不到实实在在的安全感。这是一起典型的扶贫领
域的形式主义案例。

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还在路上，不能有丝
毫懈怠和疏忽。要切实在精准上下功夫，精准量纪
执纪，对走过场、做虚功等形式主义问题要及时纠
正，造成不良后果的要予以问责。

(文/钱立功 漫画/张建辉)

近日，湖南沅江12岁男孩吴某因不满母亲
教管严格，持刀将母亲杀害引发关注。目前，
男孩被释放，其亲属表示想把他送回学校继续
接受教育，却遭到了家长们的反对和担心，
“怕他又犯事”。(12月12日《新京报》)

“我孩子学校来了个‘杀人犯’”。12岁
男孩吴某持刀杀害母亲一案，的确引发了社会
民众的强烈关注与震撼。所在学校众多家长对
其重返学校学习表示出的反对和担心值得理
解。尽管当地警方释放弑母少年的行为于法有
据，但吴某毕竟不是一般性的惹是生非的“熊
孩子”，而是一个连亲生母亲都敢杀害的“重
罪”问题少年。“一放了之”显然过于简单粗
放，也难以纾解民众的担忧与焦虑，跟进后续
监管措施不可或缺。

对于12岁弑母少年，人们并没有指望其会
如成年犯般受到法律制裁，这点法律常识民众
还是有的。但总不能就这样不痛不痒、没个说
法地就给放了。纵观民众的“不放心”，其缘
由主要基于两点：一是孩子的态度“不认
错”。从公开报道的情况看，截至目前，弑母
者吴某并没有丝毫的悔意：“我杀的又不是别
人，杀的是我妈。”“学校不可能不让我上学
吧？”把一个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错误”的问
题少年放回学校或社会，显然不妥。

二是当地警方的“没办法”。根据《刑
法》规定，即使是犯故意杀人罪，也需要年满

14周岁才负刑事责任。这就意味着对12岁弑母
少年，不可能施以拘留或进少管所。但《刑
法》第十七条却明确规定有“收容教养”的制
度：“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
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
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尽管该法没有
对“必要的时候”作进一步的详细解释，但综
合此案的性质严重、影响恶劣、本人没有悔
意，且该生身处单亲家庭、爷奶过分溺爱等多
个方面因素，当地警方是否可以考虑将其视为
“必要的时候”。简单一句“他这么小，我们
不可能把他怎么样”的警方回应，显然难以服
众。值得关注的是，弑母少年的父亲已表达
“希望当地镇政府能帮忙管教”的意愿。

鉴于弑母少年曾经具有的“弑母”标签，家
长让自己孩子与这样一个行凶者做同学、做校
友，无论从情理和常识上都难以说得过和行得
通。没有朋友、缺乏交际的形只影单窘境，显然
不利于弑母少年的心理恢复和正常成长。退一
步讲，即便是有同学愿意跟他玩，“防范”之心注
定难以避免。假如他心情不好，难免又会出事。

无论是送回原校，还是转学外地，其前提
都应当是“改造好”，不能仅凭良好期待或心
存侥幸。为此，实施包括跟踪监管和心理疏导
在内的后续举措必不可少，比如，可以考虑设
置一些观察指标，建立学习、生活、成长档
案，定期做一些有益活动等。

挂号告别“半夜鸡叫”

也是为民情怀
□ 郭元鹏

医药分开别沦为“药房托管”
□ 何勇海

对问题少年“一放了之”

过于简单粗放
□ 张玉胜

在实体店消费时，如果不当场开发票，商家通
常会开出一张带有“开发票有效期”的收据，过了
收据上的时间，消费者再想开发票，通常会被商家
以“过期”为名挡回来。记者从市税务局获悉，企业
私设开发票有效期、拒绝开发票属于违法行为。为
了打击逃税，本市的有奖发票政策明年还有望再
扩大范围，鼓励市民在消费时开具发票。(12月12日

《北京日报》)
现实生活中，一些商家为开发票设置有效期

并非少见。比如有的商家在小票上标注“请在48小
时内扫码开具发票”，还有的小票上给出的有效时
间是在30日内，更有的请在3个月内开具发票等等。
如果消费者错过了有效期，往往会被商家拒绝。

“开发票有效期”这一商家自定的“土政策”不
符合法律规定。比如，《发票管理办法》规定，销售商
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
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
款方开具发票；所有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
个人在购买商品、接受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
动支付款项，也应当向收款方取得发票。由此可
见，“开发票有效期”侵害了消费者的权益，是一种
违规行为。对此，税务机关应加强相关知识的普
及，并对商家这些违规任性行为依法叫停，商家也
应少在发票上动歪脑筋。

须向“开发票有效期”

说“不”
□ 杨玉龙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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